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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征用土地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８日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７年５

月２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征用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保障各
项建设征地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建设

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维护建设用地单位、被征地单
位及个人的合法权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合理补偿、妥善
安置、严格管理。
第四条　西安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统一征地工作的行

政主管部门。区、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
权，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统一征地工作。
市、区、县统一征地机构是在同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下的

事业单位，具体实施征地工作，接受建设用地单位的委托办理征地
事宜，代表同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征地安置、补
偿协议。
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发区、度假区设立的统一

征地机构，具体实施该开发区、度假区范围内的征地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统一征地工作的领

导。计划、规划、农业、林业、劳动、民政、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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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协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征地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统一征地机构做好征

地的宣传、动员工作。
统一征地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严格依法执行职

务。
第六条　依法批准建设征用土地的，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应当

服从，不得拒绝、阻碍。
第七条　统一征地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征地协议。
违反前款规定签订的征地协议无效。

第二章　征 地 程 序

第八条　建设项目征用土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用地单位持批准的立项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等，向市、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

（二）市、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建设用地标准，对申请用地
文件、资料进行审核后，下达用地指标和征地任务。被征土地在市
辖区范围内的，由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向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或
者市统一征地机构下达征地任务；被征土地在市辖县范围内的，由
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向县统一征地机构下达征地任务；被征土地
跨区（县）的，由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向市统一征地机构下达征地
任务；

（三）统一征地机构对申请用地的位置、面积、土地利用现状、
人均耕地面积、地上附着物等进行调查，拟订征地方案，并与建设
用地单位签订委托征地协议，预收征地费用；

（四）统一征地机构与被征地单位商议订立征地补偿安置协
议，载明被征土地的位置、面积、利用现状、补偿项目、补偿标准、补
偿金额、多余劳动力安置方案、付款方式、交付用地时限和违约责
任等内容，并按法定程序代理建设用地单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五）市、区、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用地申请、征地补偿
安置等有关文件资料审核后，按法定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六）征用土地经批准后，由统一征地机构与建设用地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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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费用进行结算，按国家规定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支付各项税、
费，落实多余劳动力安置措施，向建设用地单位移交用地资料，代
为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一次或者分期提供土地。被征土地出让、
划拨的，还应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划拨手续。
第九条　经批准成片开发土地进行建设的，由统一征地机构

依据城镇规划和建设用地计划征用，依法划拨或者出让。
第十条　统一征地机构应当按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地

单位补偿、安置；按委托征地协议，在建设用地单位交付资金后六
十日内提供用地；按国家有关规定，为建设用地单位代缴各项税、
费。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借征地自立名目收费。
第十一条　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全部征用或者征地后村（组）

人均耕地不足二分的，由土地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逐级报请省人民
政府批准，将被征地单位村民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撤销村
（组）建制。
撤销村（组）建制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按下列程序组织实施：
（一）冻结村（组）土地和村民户口，确认土地、房屋及其他设施

的面积和权属；
（二）制定撤销村（组）建制实施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公布撤销村（组）建制实施方案；
（四）按户填写转户登记表、就业志愿表；
（五）确定就业、供养、抚幼对象，落实就业人员安置去向，支付

人员安置补助、补贴费用，办理有关转户手续；
（六）按规定处置集体财产；
（七）组建城镇居民组织；
（八）为建设用地单位办理用地手续，向市、县土地行政管理部

门移交剩余土地；
（九）向市、区、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移交有关档案资料。
第十二条　统一征地机构与被征地单位因征地补偿、安置达

不成协议的，可报请市、区、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当事人对决定
不服的，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决定
的，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土地征用后，建设用地单位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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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未使用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征 地 补 偿

第十四条　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用地单位应当向被征
地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
费。属于个人的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由被征地单位支付给
所有权人。
第十五条　土地补偿费标准，按该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

值（以下称年产值）计算。征用耕地按年产值四至六倍补偿；征用
有收益的其他土地按年产值二至三倍补偿；征用无收益的其他土
地按其相邻耕地标准的５０％补偿。
被征用土地年产值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确

定。
第十六条　安置补助费按下列标准确定：
（一）征地前人均占有耕地二亩以上的，为该地年产值的三倍；
（二）人均占有耕地一亩以上二亩以下的，为该地年产值的五

倍；
（三）人均占有耕地五分以上一亩以下的，为该地年产值的七

倍；
（四）人均占有耕地三分以上五分以下的，为该地年产值的八

倍；
（五）人均占有耕地三分以下的，为该地年产值的十倍。
第十七条　按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支付的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能使被安置的村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
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该地年产值的二十倍。
第十八条　被征用土地上有青苗的，不得铲除。确需铲除的，

必须经同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支付青苗补偿费。已下种
的，按当季产值的５０％补偿；在生长期的，按当季产值的７０％补
偿；在成熟期的，按当季产值补偿。
第十九条　被征用土地是整片林地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
被征用土地上零星树木的补偿标准为：幼龄树，按栽种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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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五倍补偿；中龄、成熟树木，以出材量按国家规定价格补偿；有
收益的经济树木，按年产值的三至四倍补偿。
第二十条　农田水利设施中的不动产按重置价补偿；已报废

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被征土地上的坟墓，由统一征地机构以公告形

式通知坟主在限期内迁移，并向坟主支付迁葬费；逾期未迁的，按
无主坟处理。
第二十二条　征地补偿协议签订后种植的作物、树木和兴建

的设施，不予补偿。
第二十三条　被征地单位集体所有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监督，专户储存，主要用于发展
生产、安置多余劳动力就业和社会劳动保险，不得分给个人，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截留、挪用或者占用。

第四章　拆 迁 安 置

第二十四条　被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由统一征地
机构组织补偿或者安置。违法建筑不予安置补偿。
第二十五条　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折价补偿标准，依据

符合法定条件的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结果确定。
第二十六条　拆迁房屋，被征地单位有条件划分宅基地的，由

被拆迁人自拆自建；无条件划分宅基地的，由统一征地机构组织建
设用地单位统拆统建。
由被拆迁人自拆自建的，重新占用土地应缴纳的税、费，依法

由建设用地单位一次性支付。
由建设用地单位统拆统建的，可以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

产权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产权调换的，按原拆除房屋建筑面
积安置新房，并按建筑成本造价结算。被拆迁人应支付的安置新
房成本造价与原拆除房屋作价补偿，可以分别结算，也可以折算退
补。因房屋套型等原因超出应安置面积的部分，按建筑成本造价
结算。
第二十七条　因征地拆迁安置房屋造成停产、歇业、自行过渡

和搬迁的，应当付给被拆迁人一次性补偿、补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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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 员 安 置

第二十八条　征用土地后，对被征地单位年满十六周岁以上
的多余劳动力，根据本人自愿和有关规定予以安置。
征地后村（组）人均菜田在三分五厘以下、粮田五分以下的，因

耕地减少而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均应安置，转为非农业户口。安置
多余劳动力的数量，以村（组）为单位按耕地面积与劳动力的比例
计算。
被征地单位经批准撤销村（组）建制的，劳动力全部予以安置。
现役义务兵列入转户安置之列。
正在服刑的罪犯和劳教人员的转户和安置按照前款规定执

行。
第二十九条　就业安置可以采用下列形式：
（一）自谋职业，由被安置人员本人书面申请，与统一征地机构

签订协议，一次性发给自谋职业扶助费；
（二）被征地单位自行安置，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用于兴办乡

镇企业和发展农副业生产；
（三）被征地单位自行安置缺少场地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可

以在建设用地单位已征土地中，按应安置就业人员人均六十平方
米标准划拨土地，由被征地单位按城市规划建设使用，不再领取相
应面积的安置补助费。划拨给被征地单位使用的土地，不得擅自
转让、出租、抵押和改变用途；

（四）建设用地单位有安置能力的，由建设用地单位负责安置，
被安置人员不再领取安置补助费；

（五）建设用地单位委托其他单位安置的，将相应的安置补助
费转拨给安置单位。
建设用地单位安置或者委托其他单位安置的，就业人员的工

资标准、养老保险、福利待遇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被征地单位撤销村（组）建制后，男年满五十周岁

以上、女年满四十五周岁以上的，可以一次性发给供养生活补助
费。
十六周岁以下的人员列为抚幼对象。父母已安置就业的，由

父母抚养；父母有一方享受供养生活补助费的，减半发给抚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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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费；父母双方均享受供养生活补助费或者属于孤儿的，全额发
给抚幼生活补贴费。抚幼生活补贴费发至十六周岁，征地时在高
级中学就读的学生发至高中毕业时止。
第三十一条　应发给供养对象和抚幼对象的生活补助、补贴

费，由建设用地单位一次性支付给统一征地机构。由统一征地机
构一次性支付给供养对象和抚幼对象的监护人。
第三十二条　转为非农业户口人员中现役义务兵的安置补助

费，交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代管，用作退伍后就业
安置。
正在服刑的罪犯和劳教人员的安置补助费，交给本人或者交

由其委托的人代管。
第三十三条　撤销村（组）建制，人员的安置补助、补贴费用，

从被征地单位所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集体公共积累中
开支。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四条　对在征地中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其非法收入，按规定退还给被征收单位和个人外，其余全
部没收上缴财政；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克扣、截留、挪用或者占用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退还，并处以违法克扣、截留、挪用、占用款数额３０％以下的罚款，
对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拒绝、阻碍统一征地工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处罚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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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中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
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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